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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

定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1）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

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防城港市港口区农业农村水利

局 的 2024 年港口区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项目（光坡镇栏冲村山口组片区）采购活

动，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或者：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

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

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2024 年港口区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项目（光坡镇栏冲村山口组片区） ，属

于建筑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广西大马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87 人，营业收入为 12915.43 万元，资产总额

为 13158.58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 （标的名称） ，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建（承接）企业

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

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

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单位名称（盖公章）：广西大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0 月 20 日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

报。

2.请根据自己的真实情况出具《中小企业声明函》。依法享受中小企业优惠政策的，采购人

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在公告中标（成交）结果时，同时公告其《中小企业声明函》，接受社会

监督。

3.依据财库【2020】46 号文《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享受扶

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中小企业，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

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4.如供应商不能提供其与拟投入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该供应商不能享受本办法规定的中小

企业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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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

行业

中小微型企业（或） 中型企业（且） 小型企业（且） 微型企业（或）

从业人

员

营业

收入

资产

总额

从业人

员

营业

收入

资产

总额

从业人

员

营业

收入

资产

总额

从业

人员

营业

收入

资产

总额

农、林、牧、

渔业

20000

万元以

下

500万元

及以上

50 万元

及以上

50万元

以下

工业（包括采

矿业，制造

业，电力、热

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

业）

1000

人以下

40000

万元以

下

300 人

及以上

2000 万

元及以

上

20 人

及以上

300 万

元及以

上

20 人以

下

300 万

元以下

建筑业

80000

万元以

下

80000 万

元以下

6000 万

元及以

上

5000 万

元及以

上

300 万

元及以

上

300 万

元及以

上

300 万

元以下

300 万

元以下

批发业
200 人

以下

40000

万元以

下

20 人

及以上

5000 万

元及以

上

5 人及

以上

1000 万

元及以

上

5人以下
1000万

元以下

零售业
300 人

以下

20000

万元以

下

50 人

及以上

500万元

及以上

10 人

及以上

100 万

元及以

上

10 人以

下

100 万

元以下

交通运输业

（不含铁路

运输业）

1000

人以下

30000

万元以

下

300 人

及以上

3000 万

元及以

上

20 人

及以上

200 万

元及以

上

20 人以

下

200 万

元以下

仓储业
200 人

以下

30000

万元以

下

100 人

及以上

1000 万

元及以

上

20 人

及以上

100 万

元及以

上

20 人以

下

100 万

元以下

邮政业
1000

人以下

30000

万元以

下

300 人

及以上

2000 万

元及以

上

20 人

及以上

100 万

元及以

上

20 人以

下

100 万

元以下

住宿业
300 人

以下

10000

万元以

下

100 人

及以上

2000 万

元及以

上

10 人

及以上

100 万

元及以

上

10 人以

下

100 万

元以下

餐饮业
300 人

以下

10000

万元以

下

100 人

及以上

2000 万

元及以

上

10 人

及以上

100 万

元及以

上

10 人以

下

100 万

元以下

信息传输业

（包括电信、

互联网和相

2000

人以下

100000

万元以

下

100 人

及以上

1000 万

元及以

上

10 人

及以上

100 万

元及以

上

10 人以

下

100 万

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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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中小微型企业（或） 中型企业（且） 小型企业（且） 微型企业（或）

从业人

员

营业

收入

资产

总额

从业人

员

营业

收入

资产

总额

从业人

员

营业

收入

资产

总额

从业

人员

营业

收入

资产

总额

关服务）

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300 人

以下

10000

万元以

下

100 人

及以上

1000 万

元及以

上

10 人

及以上

50 万元

及以上

10 人以

下

50万元

以下

房地产开发

经营

200000

万元以

下

10000

万元以

下

1000 万

元及以

上

5000 万

元及以

上

100 万

元及以

上

2000 万

元及以

上

100 万

元以下

2000 万

元以下

物业管理
1000

人以下

5000 万

元以下

300 人

及以上

1000 万

元及以

上

100 人

及以上

500 万

元及以

上

100 人以

下

500 万

元以下

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

300 人

以下

120000

万元以

下

100 人

及以上

8000 万

元及以

上

10 人

及以上

100 万

元及以

上

10 人以

下

100 万

元以下

其他未列明

行业（包括科

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水

利、环境和公

共设施管理

业，居民服

务、修理和其

他服务业，社

会工作，文

化、体育和娱

乐业等）

300 人

以下

100 人

及以上

10 人

及以上

10 人以

下

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各类所有制和各种组织形式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本规定以外的

行业，参照本规定进行划型。

本规定的中型企业标准上限即为大型企业标准的下限，国家统计部门据此制定大中小微型企业的统计分类。国务

院有关部门据此进行相关数据分析，不得制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企业划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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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

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 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

本单位参加___/___单位的__/____项目采购活动提供本单位

制造的货物（由本单位承担工程/提供服务），或者提供其他残

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注册商标的货物）。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

相应责任。

单位名称（盖章）：/

日 期：/

我单位不属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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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声明

防城港市港口区农业农村水利局（采购人名称）：

我方参加贵单位组织 2024 年港口区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项目（光坡镇栏冲

村山口组片区） 项目（项目编号： FCZC2025-C2-020051-NAZX ）的采购活动。

我方在此郑重声明：

1.我方参加本项目的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

录（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

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

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完全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资格条件，我方对此声明负全

部法律责任。

2. 我方不是采购人的附属机构；不是为本次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

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在获知本项目采购信息后，与

采购人聘请的为此项目提供咨询服务的公司及其附属机构没有任何联系。

3. 我方承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4.以上事项如有虚假或者隐瞒，我方愿意承担一切后果，并不再寻求任何旨

在减轻或者免除法律责任的辩解。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名：

供应商公章：广西大马建设工程有限公

特此承诺。

注：如为联合体，盖章处须加盖联合体各方公章并由联合体各方法定代表人分

别签署，否则磋商文件无效。

司

日期：2025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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